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5年12月18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公

司董事长崔铠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名。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的议案》。

随着公司轻资产转型业务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权威性与有效性，

持续完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同意将审计职能从原“风控管理部”剥离，增设“审计部”，负责公

司审计管理体系建设、专项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内控评价、投资后评价、合规有效性评价等相

关工作。

本次内部机构调整后，共九个部门，分别为：战略投资部、运营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

风控管理部、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综合办公室）、组织人事部、纪检室、审计部。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三项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及内控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内控合规管理制度》《云南城

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核销管理制度》《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审计管理制度》三项基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云南城投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内控合规管理制度》等3项基本管理制度。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权限指引表〉的议案》。

三、需由专门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已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及风险管理委

员会审议，相关委员会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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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近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基本情况如下：

药品名称

HSK46575

剂型

片

申请事项

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适应症

本品联合奥拉帕利片或联合多西他赛和泼尼松片用于
前列腺癌的治疗

受理号

CXHL2501422

CXHL2501423

CXHL25014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一、研发项目简介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发病率排第2位、死亡率排第5位的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细胞的生

长具有特征性的雄激素依赖性，因此去除雄激素治疗（ADT，包括手术去势和采用促黄体生成

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的药物去势）是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基础治疗手段。然而，转移性前

列腺癌经ADT治疗约18-24个月后，几乎所有患者都进展成恶性程度更高的转移性去势抵抗

性前列腺癌（mCRPC）。

目前临床上对于经新型内分泌治疗（NHA）治疗后耐药的前列腺癌患者治疗选择非常有

限，也尚无针对AR-LBD突变前列腺癌患者的理想治疗药物，存在较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与大多数靶向药物一样，单一机制药物治疗最终可能面临单药药效不足、旁路激活或互补性

耐药机制的出现，也给前列腺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带来较大的挑战。

HSK46575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口服、强效和高选择性的小分子抑制剂，拟用于前列

腺癌的治疗。临床前研究结果表明，本品靶点明确、疗效确切、安全性好，是一款极具开发潜

力的小分子药物，临床应用的效益/风险比高，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有望成为前列腺癌

的有效治疗药物并解决目前临床用药匮乏的难题。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化学

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年第44号）中化学药品注册分类的规定，本品属

于化学药品1类。

HSK46575于 2024年 12月获得“前列腺癌”适应症的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告编号：

2024-111），目前正在进行Ⅰ期临床研究。本次获得受理的为本品联合奥拉帕利片或联合多

西他赛和泼尼松片用于前列腺癌的治疗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申请。

二、风险提示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5-135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创新药HSK46575片新增适应症IND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林风二路39号院1号楼8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6

68,614,112

33.93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577,812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308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222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562,412

比例（%）

99.9246

反对

票数

34,000

比例（%）

0.0495

弃权

票数

17,700

比例（%）

0.0259

2.02、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8,428,031

比例（%）

99.7288

反对

票数

168,181

比例（%）

0.2451

弃权

票数

17,900

比例（%）

0.026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0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516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私有化新奥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02688.HK），并以介绍上市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备案进展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披露《新奥股份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40）：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反垄断审查程序。

2、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披露《新奥股份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介绍上市的申请

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8）：公司已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介绍上

市的申请。根据本次交易的时间安排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7日

向香港联交所更新递交介绍上市的申请，相关申请资料已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披露的《新奥股份关于境外上市股份（H股）介绍上市申

请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08）。

4、公司于 2025年 7月 15日披露《新奥股份关于发行境外上市普通股（H股）备案申请材

料获中国证监会接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0）：本次介绍上市的备案申请材料已获

中国证监会接收。

5、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

发改委”）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25〕230号），本次交易已完成

国家发改委备案程序。

6、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河北省商务厅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

第N1300202500214号），本次交易已完成商务主管部门的境外投资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的其他有关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审批、备案程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已在《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就投资

者需关注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公司提示投资者认真阅读“重大风险提示”部分的全部内

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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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商务部门备案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3687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5-063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在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
四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方能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规章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同意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

年12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方能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方能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方聪艺女士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方聪艺女士为公司第四届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相瑜、许文才、方佳彬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陈相瑜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担任主任委员职务，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许文才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方佳彬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翰林、陈相瑜、方能斌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刘翰林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职务，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止。（刘翰林先生自2021年11月15日起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于2027年11月14日连续任职满6年，因此其任期至2027年11月14日止，届时公司
将重新提名选举一名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陈相瑜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方能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许文才、刘翰林、方聪艺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许文才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职

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刘翰林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自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7年 11月 14日止。（刘翰林先生自 2021年 11月 15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于2027年11月14日连续任职满6年，因此其任期至2027年11月14日止，届时公司将重新
提名选举一名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方聪艺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7、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方能斌、许文才、方吾校为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方能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主任委员职务，任期

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选举许文才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选举方吾校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方聪艺女士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聘任方聪艺女士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1）聘任舒奎明为公司副总裁；
经审议，聘任舒奎明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聘任王火红为公司副总裁；
经审议，聘任王火红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聘任孙俊军为公司副总裁；
经审议，聘任孙俊军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4）聘任宋鲲为公司副总裁；
经审议，聘任宋鲲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5）聘任胡鑫为公司副总裁；
经审议，聘任胡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火红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审议，聘任王火红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胡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聘任胡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许红英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聘任许红英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总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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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并经同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
民主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股东会召开当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的换届工
作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方能斌先生（董事长）、方吾校先生、方聪艺女士（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方佳彬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刘翰林先生、许文才先生、陈相瑜先生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1）提名委员会：陈相瑜先生（主任委员）、许文才先生、方佳彬先生
（2）审计委员会：刘翰林先生（主任委员）、陈相瑜先生、方能斌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许文才先生（主任委员）、刘翰林先生、方聪艺女士
（4）战略委员会：方能斌先生（主任委员）、许文才先生、方吾校先生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2025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浙江
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二、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裁：方聪艺女士
2、副总裁：舒奎明先生、孙俊军先生、宋鲲先生
3、副总裁、财务总监：王火红先生
4、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胡鑫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许红英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1-82838418
传真：0571-82831016
邮箱：shengda@sdpack.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036号东方至尊国际中心A座19层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方聪艺女士，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华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纸业商会常务会长，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
1999年4月至今先后担任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董事等职务；2001年11月至今历任
胜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2004年11月至2016年12月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董
事；2016年12月至今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2025年11月至今为代表
公司执行事务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吾校先生、方能斌先生、方聪艺女士父子女三人通过全资控制公司
控股股东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控制了公司49.56%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方聪
艺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方聪艺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舒奎明先生，197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杭州市劳动模范。2008年8月至2016年8月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纸箱厂总管，2016年
8月至2017年10月任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任
成都胜达中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任湖北大胜达包装印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2019年12月至2025年11月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25年11月至
今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舒奎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0%（截止2025年12月15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舒奎明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3、孙俊军先生，1976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
师、高级经济师，杭州市领军人才、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担任
杭州胜铭纸业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2008年6月至2014年6月先后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
公司法务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管理办公室主任；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担任浙江大
胜达包装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法务部部长；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担任浙江大胜
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法务部部长；2019年12月至今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企业研究院院长。

孙俊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截止2025年12月15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孙俊军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4、王火红先生，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杭州市会计领军人才、浙江省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历任江苏双灯纸业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2017年12月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
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王火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0%（截止2025年12月15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王火红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5、宋鲲先生，1977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自2004年11月
至 2016年 12月先后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计划经理、促销服务中心主任、产销副总
监、运行总监、营销部总经理等职务；2016年12月至2022年12月15日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营销部总经理。2022年12月16日至今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职务。

宋鲲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4%（截止 2025年 12月 15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宋鲲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6、胡鑫女士，198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年3月至2015年9月任中国胜
达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原纳斯达克交易代码：CPGI）董事会秘书；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担
任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12月至今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2022年2月至今同时担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胡鑫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4%（截止 2025年 12月 15
日），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胡鑫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7、许红英女士：198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税务师、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颁发的证代
中级资格证书。曾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职务，2022年12月至今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许红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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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036号东方至尊国际中心A座19

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

274,208,482

50.29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方能斌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胡鑫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候选人均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78,871

比例（%）

90.3750

反对

票数

119,700

比例（%）

7.3149

弃权

票数

37,800

比例（%）

2.31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003,382

比例（%）

99.9252

反对

票数

151,000

比例（%）

0.0550

弃权

票数

54,100

比例（%）

0.0198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029,382

比例（%）

99.9346

反对

票数

151,000

比例（%）

0.0550

弃权

票数

28,100

比例（%）

0.010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方能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方吾校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方聪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273,481,381

273,514,073

273,511,36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7348

99.7467

99.74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翰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许文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相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273,514,075

273,481,366

273,511,36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7467

99.7348

99.74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4.01

4.02

4.03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选举方能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方吾校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方聪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翰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许文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相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691,371

643,771

121,770

154,462

151,758

154,464

121,755

151,755

比例（%）

81.4459

75.8384

14.3449

18.1961

17.8776

18.1964

14.3431

17.8772

反对

票数

119,700

151,000

比例（%）

14.1010

17.7883

弃权

票数

37,800

54,100

比例（%）

4.4531

6.37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2、议案4、议案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1的关联股东

杭州新胜达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广发（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重华、张屠思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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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中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
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方佳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履历请详见公告附件。

方佳彬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方佳彬，男，1989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年 6月至

2012年6月任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外聘教师，2012年9月至2016年11月任浙江大胜达包
装有限公司核价中心助理工程师职务，2016年12月至2024年2月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核价中心助理工程师职务，2024年2月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核价中心
副主任职务；2025年11月17日起至今任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方佳彬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方佳彬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董

事、总经理柯愈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柯愈胜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

经理、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柯愈胜先生将担任公司黄石基地重大攻关项目总负责

人。

一、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柯愈胜

离任职务

董事、总经理、战
略委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22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8月29日

离任原因

工作变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黄石基地重大攻关项
目总负责人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柯愈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柯愈胜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依法规范运作，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尽快完成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补选及

总经理的聘任工作。柯愈胜先生已按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柯愈胜先生担任董事、总经理及战略委员会委员期间，勤勉履职，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

对其在担任相关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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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7日、7月24日披

露了《关于签订采购施工承包合作协议书的公告》（临2024-040）、《关于合作进展暨签订采购

施工承包正式合同的公告》（临2024-052），公司与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国伟业”）签订了《新疆嘉国伟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一期）

60000Nm3/h荒煤气制氢装置、8万吨/年LNG装置及配套储运系统采购、施工承包合同》（以下

简称“原合同”），暂估金额为70,000万元，合同为开口合同。

近日，公司与嘉国伟业签订了《6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项目（一期）6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

装置采购、施工承包合同60000Nm3/h荒煤气制氢装置、8万吨/年LNG装置及配套储运系统补

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在原合同执行过程中，经双方对已完成的设备、材料、施

工等工作量确认，截止补充协议签署日，双方确认的合同总价已达95,000.00万元。经协商一

致，公司与嘉国伟业签订补充协议，将合同暂估金额由原70,000万元调增至95,000万元，其余

条款按原合同执行。

本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及下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具体金额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合同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

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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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采购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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